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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政府訴願決定書（案號 114－303） 1 

府行訴字第 1140126358號 2 

訴  願  人  ○○○ 3 

            住○○○○○○○○○○○○ 4 

訴願代理人  ○○○ 5 

            住○○○○○○○○○○○○ 6 

訴願人因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事件，不服本縣鹿港地政事務所7 

(下稱原處分機關) 113 年 12 月 2 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號8 

函所為之處分(下稱原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9 

  主 文 10 

訴願駁回。 11 

    事  實 12 

一、 事實概要： 13 

（一） 緣訴願人於 113年 1月 9日委託代理人就本縣○○鎮○○14 

段○○地號土地上建物(下稱系爭建物)向原處分機關申15 

請建物第一次測量，嗣原處分機關於 113年 2月 6日會同16 

相關機關實地會勘結果，認為尚無法認定屬建管前合法17 

建物，爰以 113年 2月 27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0○○○號18 

函檢送會勘紀錄通知訴願人於文到 15 日內補正相關文19 

件，以認定是否為建管前合法建物，訴願人屆期未補20 

正，原處分機關爰以 113 年 4 月 26 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21 

○○○號函（前次處分）駁回申請，訴願人不服提起訴22 

願，嗣原處分機關再以 113 年 6 月 13 日鹿地二字第 113023 

003131號函撤銷前次處分，經本府以 113年 8月 9日府行24 

訴字第 1130227139 號函附訴願決定書，決定訴願不受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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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 1 

（二） 嗣經原處分機關於 113 年 7 月 19 日派員再會同本縣地方2 

稅務局、本縣○○鎮公所、訴願人前往實地實施該建物3 

合法範圍之認定，認系爭建物部分屬建管前之合法建4 

物，爰以 113年 10月 18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號函5 

請訴願人及訴願代理人於文到後 15 日內補附證明文件，6 

惟訴願人逾期未補正，原處分機關爰依地籍測量實施規7 

則第 265條及第 266條規定以原處分駁回訴願人之申請。8 

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件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9 

辯到府。本府並依訴願法第 63 條規定通知訴願代理人陳10 

述意見及原處分機關列席說明，茲摘敘訴、辯意旨如11 

次。 12 

二、 訴願及補充訴願意旨略謂： 13 

（一） 請求撤銷原處分，依法辦理保存登記。 14 

（二） 依訴願法第 60 條，訴願提起後，於決定書送達前，訴願15 

人得撤回之。訴願經撤回後，不得復提起同一之訴願。16 

訴願之提起與否，及其提起之範圍、內容，當事人有處17 

分權，故自得將其撤回。惟倘若撤回，即生一事不再理18 

之效力，當事人與訴願審議機關自不得再對之為審理決19 

定。訴願結果應有確定力、拘束力、不因行政高權而有20 

差別，始符合公平原則、比例原則，以維護憲法保障人21 

民權利之意旨。又對於已撤回之訴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22 

者，依訴願法第 77 條第 7 款規定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23 

願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原訴願機24 

關就同一事實、同一案件、同一當事人及同一證據，以25 

相同原因予以補正，形式上看似二處分，實質上並無不26 

同，違反「一事不再理」之原則，自應受訴願法第 60 條27 

之拘束，否則僅拘束訴願人無異剝奪人民訴訟權；況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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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機關倘反覆撤回，豈不架空訴願法保障人民權利之功1 

能，使行政處分永無確定之日？消極侵害人民訴訟利2 

益，違反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 3 

（三） 查內政部營建署 104 年 8 月 7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40049354 

4 號函：……(三)實施建築管理前已建造完成之合法房5 

屋。有關實施建築管理前之基準日期，以及合法房屋認6 

定所檢附文件，本部 91 年 3 月 19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07 

0018726號函及 89年 4月 24日台 89內營字第 8904763號8 

函(如附件)已有明釋。按實施建築管理前己建造完成之9 

合法建築物，前經本部 63 年 3 月 8 日台內營字第 57515010 

號函規定，可檢附 4種證明文件之一，據以認定之。又本11 

部 89年 3月 29日台 89內營字第 892889號函頒「九二一12 

震災重建暫行條例第 13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合法建築物13 

重建時原建築面積及樓地板面積認定要點」第 2點規定，14 

實施建築管理前己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依本條例重建15 

時，起造人應檢附 8 種證明文件之一，據以認定之。準16 

此，實施建築管理前己建造完成之合法建築物，可檢附17 

下列證明文件之一：(1)建築執照、(2)建物登記證明、18 

(3)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築物完工證明書、(4)載有該19 

建築物資料之土地使用現況、(5)完納稅捐證明、(6)繳20 

納自來水費或電費證明、(7)戶口遷入證明、(8)地形21 

圖、都市計畫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22 

測繪圖，據以認之。內政部函 91年 3月 19日內授營建管23 

字第 0900018726 號：二、按建築法第三條規定「本法適24 

用地區如左：一、實施都市計畫地區。二、實施區域計25 

畫地區。三、經內政部指定地區。前項地區外供公眾使26 

用及公有建築物，本法亦適用之。第一項第二款之適用27 

範圍及管理辦法，由內政部定之」，旨揭「實施建築管理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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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基準日期，應依下列規定認定：(一)在實施都市計1 

畫地區係指當地都市計畫公布實施之日期。(二)在實施2 

區域計畫地區係指當地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劃定使3 

用分區並編定各種使用公布之日期。(三)前二項以外地4 

區，本部訂頒「都市計畫以外地區建築管理辦法」，依該5 

辦法指定實施地區之日期亦適用之。(四)供公眾使用及6 

公有建築物均應實施建築管理，尚無需認定實施建築管7 

理之基準日期。 8 

（四） 又依案附放大航空照片日期 68年 9月 18日所示，本案建9 

物顯於臺灣中部區域計畫 70年 9月 10日核定日前既已存10 

在，準此，屬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應無疑義。又11 

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第 3 項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12 

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13 

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14 

文件之一、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二、門牌15 

編釘證明。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四、繳納16 

水費憑證。五、繳納電費憑證、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17 

區建物完工證明書。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18 

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八、其他19 

足資證明之文件。證明文件僅需其一，航照圖即屬其20 

一，併此敘明。 21 

（五） 再依同條四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22 

未記載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主23 

管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區)公所等單位，組24 

成專案小組並參考航照圖等有關資料實地會勘作成紀錄25 

以為合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是此，面積測量即屬登26 

記測量承辦之法定義務，也是會勘之目的，皆非確認所27 

有權屬，縱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證明為起造人亦非法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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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規定之所有權人，此參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字第 1431 

7 號：「房屋之原始取得，係指出資建築房屋，不基於他2 

人既存權利而獨立取得房屋所有權而言，與該房屋行政3 

上起造人名義之誰屬無關。」準此，第 79 條非為證明所4 

有權誰屬，至多僅係所有權之推定；依法定程序應公告 15 

5 日，其必經「公告」目的即為保障第三人權益，登記事6 

項於公告期滿無人異議，自應予以登記，此參地籍清理7 

條例第 29 條應予類推適用；如有異議，涉及私權爭執，8 

應由異議人提出證明文件，循司法救濟途徑提起民事訴9 

訟確認權屬，非行政機關之權限。否則，何以法定程序10 

必經公告？ 11 

（六） 次按，補正內容含混不清，僅以登記規則 79 條含混帶12 

過，補正法條欠缺明確性。然依補正內容所述「本案係13 

建築管理實施前建物，倘申請人非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14 

人，請檢附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憑辦」等語，顯15 

係第 79 條第 1 項 4 款內容，然該項規定係指「應提出使16 

用執照」且「申請人非起造人時」，始應檢具移轉契約書17 

或其他證明文件，本案係屬「建築管制實施前」之建物18 

何來使用執照？遑論不同人？若然，應由該所依法舉證19 

起造人為誰？依事實及當事人申請內容，本案應適用同20 

條第 3項「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21 

辦理，該所適用法令顯有錯誤，不同款項互無關連，無22 

必然之因果，胡亂拼湊錯誤引用法條，無法律依據增加23 

人民負擔，任意擴張解釋已逾越行政裁量之權限，應予24 

撤銷。文件皆已檢附，請明確指出欠缺文件名稱及法源25 

依據，如係土地登記規則 79 條 1 項 4 款如前所述已失其26 

附麗。 27 

（七） 退萬步言，縱有使用執照之起造人或未辦保存登記而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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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契約，依最高法院 96 年度台上字第 2851 號民事判1 

決：「主管機關核發建造執照所載之起造人，僅為聲請核2 

發建造執照之人而已，未辦理建物第一次所有權以前，3 

房屋所有權屬於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非謂建造執照4 

所載之起造人，必為興建建物而原始取得其所有權之5 

人。」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 1437號：「房屋之原始6 

取得，係指出資建築房屋，不基於他人既存權利而獨立7 

取得房屋所有權而言，與該房屋行政上起造人名義之誰8 

屬無關。」最高法院判決非補正理由之補充規定法律位9 

階所能比擬，起造人根本不等於所有權人，縱有稅籍或10 

水電費單亦不能證明所有權屬卻可辦理登記，試問 1項戶11 

籍證明文件只能證明設籍何能證明所有權屬？同理 2項門12 

牌編釘證明、3 項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4 項繳納13 

水費憑證、5 項繳納電費憑證及 6 項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14 

建物完工證明書等皆無法證明所有權屬，如是豈非以行15 

政權直接否定第 79 條第 3 項第 1 至 7 款之規定？對航照16 

圖申請時卻要求檢附起造人籍權利移轉證明文件之差別17 

待遇，洵無正當理由，無法律規定，增加人民負擔，限18 

制人民權益，難謂適法；況未辦保存登記、無編訂門19 

牌、無稅籍資料，本無從特定或證明，遑論辦理所有權20 

之移轉，縱有契約也只有使用權而非所有權難圓其說。21 

或謂有他人可能有適法之權利，然此等請求權競合，必22 

他人主動提出且非登記機關得越權裁判，保存登記程序23 

中「公告 15 日」其目的即在此，倘涉及私權爭執者，權24 

利人應提訴請司法機關裁判，非地政機關得私刑審判越25 

權獨斷，同時請受訴機關命地所依相同條件證明他人之26 

適法權利。 27 

（八） 為保障公平性，對照實務處理辦法，並調查證據，爰依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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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願法 67 條聲請調查證據，請受理訴願機關命地政事務1 

所於 1 個月內，提出全部類似案件(第 79 條第 3 項)隱匿2 

個資後之申請文件全部之出資興建證明及連續之移轉契3 

約，以資佐證；倘無出資興建之證明及連續之移轉契約4 

即難證所有權屬，僅有移轉契約或不能證明其連續性，5 

亦難謂有權處分，依平等原則應為相同處分，其登記無6 

效應予撤銷，併此敘明。請求到場陳述意見。 7 

（九） 原補正理由指稱依地籍測量實施規則 261 條之 1 予以補8 

正;惟駁回及訴願抗辯理由卻是以完全不同的 261 條否9 

准，一再混亂法條突襲性裁決顯有違誤，應予釐清。查 210 

61 條係有關當事人適格與否，而 261 條之 1 係當事人身11 

分證明文件之提出，構成要件完全不同，應審查之內容12 

不同，本案對補正理由 261 條之 1 身分證明文件並無缺13 

失，原處分機關卻以補正通知未列且完全不同之 261條當14 

事人適格為突襲性攻擊防禦方法，不但違反告知義務，15 

侵害當事人訴訟權利，依訴訟法顯然影響判決得為上訴16 

第三審之理由，雖為訴願程序亦屬重大瑕疵。 17 

（十） 系爭為保存建物於 110年 12月 24日買賣移轉時，隨同土18 

地及其他地上物(抽水站、飼料堆置場及已坍塌建物等設19 

施)一併點交予當事人，且該建物坐落於○○段○○地號20 

當事人所有之土地內，大門不無直接面臨道路，必須通21 

過所當事人所有之土地始得進出，第三人不能隨意出22 

入，當事人有事實上管理使用之權，且點交迄今皆有整23 

理建物、使用之事實，符合 261條所稱之管理人，當事人24 

適格。案附初編門牌證明，申請人、建物使用人及土地25 

所有權人皆為當事人，足證當事人確為系爭建物之管理26 

人。依 113年 2月 6日會勘紀錄及照片，現場除地政、公27 

所、稅捐等人員及當事人外，別無他人，且有小黑犬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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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門戶，確為事實上之管理人，符合 261條之規定。 1 

（十一） 本案標的歷經 5、60年多次轉手，地所資料，依規定只2 

保留 15 年，卻要求當事人提出 5、60 年前之文件實強3 

人所難，且當事人係繼受取得，對前前前……手之原4 

始取得之所有權人無提供「出資興建證明」的請求5 

權，如此強加法律規定所無之限制，於法不合；況當6 

年並無建築管制各項制度未臻完善，依當時時空背7 

景，鄉下地方多以口頭約定、師傅施工、現金交易，8 

少有書面契約遑論資金證明，地所昧於現實，坐在辦9 

公室天馬行空的想像不知今夕何夕，即便今日地政機10 

關辦理保存登記皆未要求檢附出資興建之證明，針對11 

本案如此顢頇，百般刁難，只因會勘時代理人導航錯12 

誤遲到，為報老鼠冤展現官威，實不足取。 13 

三、 答辯意旨略謂： 14 

（一） 訴願人 113年 1月 9日持憑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15 

書、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 68 年 9 月攝像資16 

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辦建物第一次測量，經原處分機關依17 

據「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於同18 

年 2月 6日派員會同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彰化縣○○鎮公19 

所、訴願人及訴願代理人前往實地實施該建物合法範圍20 

之認定，惟彰化縣地方稅務局表示查無稅籍資料、彰化21 

縣○○鎮公所表示經查本案無建築執照紀錄，故無法認22 

定屬建管前合法建物之部分，爰原處分機關同年 2 月 2723 

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0○○號函請訴願人及訴願代理人於24 

文到後 15 日內補附四項文件，訴願代理人於同年 3 月 1425 

日補附門牌初編證明書。 26 

（二） 原處分機關同年 3 月 19 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1127 

3000○○○號函請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台灣電力股份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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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彰化區營業處協助提供「○○鎮○○里○○鄰○1 

○巷○○之○○號」房屋之稅籍證明書、用電證明及○2 

○鎮○○段○○地號之土地卡等資料，彰化縣地方稅務3 

局同年 3 月 25 日彰稅房字第 113600○○○號函復查無該4 

址房屋稅籍資料、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彰化區營業處5 

同年 3 月 25 日彰化字第 11312○○○號函復該公司未便6 

提供相關資料予第三者。 7 

（三） 原處分機關 113年 2月 27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0○○號函8 

請訴願人及訴願代理人於文到後 15 日內補附四項文件，9 

係為釐清建物所有權、建築完成日期、建物門牌，訴願10 

代理人於同年 3 月 14 日補附門牌初編證明書，僅釐清建11 

物門牌，則建物所有權、建築完成日期尚無法釐清。原12 

處分機關同年 4 月 26 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號函復13 

訴願人本案經通知補正屆期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予14 

以駁回。訴願人於同年 5 月 27 日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15 

同年 6 月 13 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3○○○號函復訴願人16 

「……，惟該函係以普通郵件交寄，……爰撤銷該駁回17 

通知函之處分。」 18 

（四） 經原處分機關於同年 7 月 19 日派員再會同彰化縣地方稅19 

務局、彰化縣○○鎮公所、訴願人前往實地實施該建物20 

合法範圍之認定，部分屬建管前之合法建物，爰原處分21 

機關同年 10 月 18 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號函請訴願22 

人及訴願代理人於文到後 15 日內補附文件以確認本案申23 

請人之資格，惟訴願人逾期未補正，原處分機關以原處24 

分函知訴願人駁回其申請。綜上所陳，本件原處分於法25 

並無違誤，訴願無理由。 26 

理  由 27 

一、 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56 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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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1 

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2 

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3 

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4 

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5 

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第 76 

8 條本文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應先向登7 

記機關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第 79 條第 3 項及第 4 項規8 

定：「（第 3 項）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9 

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10 

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一、11 

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證明文件。二、門牌編釘證明。12 

三、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四、繳納水費憑證。13 

五、繳納電費憑證。六、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14 

明書。七、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15 

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八、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16 

（第 4 項）前項文件內已記載面積者，依其所載認定。未17 

記載面積者，由登記機關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18 

建築、農業、稅務及鄉（鎮、市、區）公所等單位，組成19 

專案小組並參考航照圖等有關資料實地會勘作成紀錄以為20 

合法建物面積之認定證明。」 21 

二、 復按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13 條第 3 款規定：「登記機關受22 

理複丈申請案件，經審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以書23 

面敘明法令依據或理由駁回之：三、屆期未補正或未依補24 

正事項完全補正。」第 261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建物測25 

量，由建物所有權人或管理人向建物所在地登記機關或利26 

用網路以電子簽章方式為之。」第 261條之 1規定：「(第 127 

項)申請建物測量，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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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建物測量申請書。二、權利證明文件。三、申請1 

人身分證明。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第 22 

項)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檢附之文件，能以電腦處理達成查3 

詢者，得免提出。」第 265 條第 1 項規定：「登記機關受理4 

建物測量申請案件，經審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通5 

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十五日內補正：一、申請人6 

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二、申請書或應7 

提出之文件與規定不符。三、申請書記載之申請原因或建8 

物標示與登記簿冊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不符之9 

原因。四、未依規定繳納建物測量費。」第 266 條第 1 項10 

規定 ：「申請人申請建物測量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11 

得於十年內請求退還其已繳建物測量費：一、依第二百六12 

十四條之一規定申請撤回。二、經通知補正屆期未補正或13 

未依補正事項完全補正而駁回。三、其他依法令應予退14 

還。」第 268 條規定：「第二百零九條、第二百十三條及第15 

二百十六條之規定，於建物測量時，準用之。」第 279 條16 

規定：「(第 1 項)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應檢附土地登記規17 

則第七十九條所規定之文件辦理。(第 2 項)建物起造人向18 

主管建築機關申請建物使用執照時，得同時檢附建造執19 

照、核定工程圖樣、申請使用執照之相關證明文件及其影20 

本，向登記機關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第 3 項)依前二項21 

規定繳驗之文件正本，於繳驗後發還。」建物所有權第一22 

次登記法令補充規定第 19 點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23 

次登記，有下列情形各依其規定辦理：（一）申請人與起造24 

人不同係因權利移轉者，應提出權利移轉證明文件；其未25 

檢附契稅收據者，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應通報稅捐稽26 

徵機關。（二）起造人為限制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人者，27 

無須檢附贈與稅繳（免）納證明文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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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再按內政部 76 年 11 月 7 日台內地字第 545441 號函釋意旨1 

略以：「按建物門牌乃建物登記之重要標示之一，旨在確知2 

建物坐落之地址，以利公私行為之行使。本案警衛室既未3 

編釘門牌，無從確知其所在，其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4 

記應不予受理。」 5 

四、 末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15 號判決意6 

旨略以：「徵諸首揭土地法第 37 條第 1 項法文，土地登記7 

包括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此乃8 

不動產權利之表徵，具有公示力及公信力。登記之內容自9 

須正確真實，以確保人民之財產權及維護交易之安全（司10 

法院釋字第 600 號解釋參照）。辦理土地登記前，應先辦理11 

地籍測量（土地法第 38 條第 1 項)，以確定土地之坐落及12 

面積等內容，達登記之正確與真實；基於同理，辦理建築13 

改良物登記，亦應先辦理測量以確定建物坐落地號、位14 

置、形狀、樓層、使用、內部空間配置等事項，俾明各所15 

有權人得行使之合法之權利範圍，故土地登記規則第 78 條16 

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前，應先向登記機關申17 

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明示辦理建物第一次測量乃為辦理18 

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前提要件，藉以確保建築物各所19 

有權客體的範圍客觀明確，而得做為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的20 

依據。反面言之，如非為辦理第一次建物登記，第一次建21 

物測量辦理之意義即失所附麗；亦即，建物第一次測量與22 

建物第一次登記而者雖有程序之先後，但二者其實均是就23 

同一確認所有權範圍所設計之制度，發動之要件應無不24 

同。基此，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9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建25 

物第一次測量所應檢附文件之要求，同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726 

9條關於申請建物第一次登記所應具備之文件，避免無謂之27 

測量，浪費行政成本。……從而，受理申請之地政機關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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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依『實質審查原則』，就申請案件是否該當原始取得要1 

件，進行實體之調查以決定是否許可登記，而非依一般私2 

法上協同登記之『形式審查原則』來進行許可登記之審3 

查。基此，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要求建物第一次登記，必4 

須提出相當文件證明其權限，乃為確保登記之正確性，並5 

無逾越土地法之授權。而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 279 條第 16 

項，為確保不致有無謂之建物測量浪費，要求申請測量之7 

際，亦應提出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所規定文件以供審核，8 

當亦符合土地法授權制定測量規範之意旨，並無原告所稱9 

逾越土地法授權範圍之情事。」 10 

五、 卷查，訴願人主張略以：「補正內容含混不清，僅以登記規11 

則 79 條含混帶過，補正法條欠缺明確性。……依補正內容12 

所述『本案係建築管理實施前建物，倘申請人非出資興建13 

之原始建築人，請檢附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憑辦』14 

等語，顯係第 79 條第 1 項 4 款內容，然該項規定係指『應15 

提出使用執照』且『申請人非起造人時』，始應檢具移轉契16 

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本案係屬『建築管制實施前』之建17 

物何來使用執照？遑論不同人？該所適用法令顯有錯誤，18 

不同款項互無關連，無必然之因果，胡亂拼湊錯誤引用法19 

條，無法律依據增加人民負擔，任意擴張解釋已逾越行政20 

裁量之權限，應予撤銷。」云云。 21 

六、 再查，系爭建物位於訴願人所有之本縣○○鎮○○段○○22 

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經訴願人提出 68年 9月 18日23 

航照圖，嗣原處分機關依工研院歷史影像加值成果及 11324 

年 7 月 19 日辦理建物勘查之紀錄，認系爭建物屬建管前之25 

合法建物，爰以 113 年 10 月 18 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26 

號函請訴願人及訴願代理人於文到後 15 日內補附所有權證27 

明文件。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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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從而，本件之爭點在於系爭建物係建管前之合法建物，訴1 

願人是否尚需補正具有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證明文2 

件。按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建物所有權3 

第一次登記，應提出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4 

件及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且該項第 4 款規定5 

「申請人非起造人時，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6 

件。」同條第 3 項規定「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7 

使用執照者，應提出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代替。」同條第 58 

項並規定「第 3 項之建物與基地非屬同一人所有者，並另9 

附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準此，可知對於實施建築管理10 

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其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應11 

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12 

所之證明文件，或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曾設籍之13 

戶籍證明文件、門牌編釘證明、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14 

明、繳納水費憑證、繳納電費憑證、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15 

建物完工證明書、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16 

建圖、航照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或其他足資證明文件之17 

一，如申請人非起造人時，並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18 

明文件。 19 

八、 本件訴願人為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並主張系爭建物坐落20 

於○○段○○地號當事人所有之土地內，大門不無直接面21 

臨道路，必須通過所當事人所有之土地始得進出，第三人22 

不能隨意出入，當事人有事實上管理使用之權，且點交迄23 

今皆有整理建物、使用之事實，符合 261 條所稱之管理人24 

云云。惟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79 條第 1 項規定，申請人非起25 

造人時，應檢具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而揆諸前引26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 15 號判決意旨可27 

知，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所應檢附文件之要求，同於申請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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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第一次登記所應具備之文件，受理申請之地政機關則1 

必須依「實質審查原則」，就申請案件是否該當原始取得要2 

件，進行實體之調查以決定是否許可登記。質言之，申請3 

建物第一次測量之人，原則上必須證明其係因出資興建而4 

「原始取得」建物所有權，或係因買賣、贈與等契約而5 

「繼受取得」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始得為之。經查，本6 

件訴願人之主張僅能表示其有管理系爭建物之行為，無法7 

證明其為對系爭建物有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從而8 

原處分機關前以 113 年 2 月 27 日鹿地二字第 1130000○○9 

號函檢送會勘紀錄通知訴願人於文到 15 日內補正相關文10 

件，包括權利移轉相關證明文件、使用基地之證明文件及11 

門牌編釘證明，訴願人僅補正門牌編釘證明，尚不足以證12 

明系爭建物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之歸屬。原處分機關於13 

第 2 次場勘後，認系爭建物屬建管前之合法建物，即無須14 

再補正切結建築完成日期，則以 113 年 10 月 18 日鹿地二15 

字第 113000○○號函請訴願人及訴願代理人於文到後 15日16 

內補附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證明文件，係以申請人如非17 

出資興建之原始建築人，因系爭建物無所有權登記之公示18 

外觀，則自應由訴願人提出有關對於建物具有所有權或事19 

實上處分權之證明，於法洵屬有據。 20 

九、 綜上所述，原處分機關查無系爭建物房屋稅籍資料及繳納21 

電費憑證，亦無從認定訴願人為對系爭建物有所有權或事22 

實上處分權之人，爰依土地登記規則及地籍測量實施規23 

則，函請訴願人補正，嗣訴願人逾期未補正，故依同法第 224 

66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以經通知補正屆期未完全補正為25 

由而駁回訴願人之申請，於法尚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26 

持。 27 

十、 又訴願人主張依平等原則申請調查證據，請求原處分機關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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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其他類似案件資料一節，查本件原處分於法並無違1 

誤，已如前述，且各申請案應個別判斷並適用法規，其他2 

申請案件之處理核與本件無涉，依訴願法第 67 條第 2 項規3 

定，所請調查證據，核無必要，併此指駁。 4 

十一、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5 

規定，決定如主文。 6 

訴願審議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周  傑（請假） 7 

委員  吳蘭梅（代行主席職務） 8 

委員    張奕群 9 

委員    常照倫 10 

                          委員    李玉君 11 

                          委員    呂宗麟 12 

委員    王育琦           13 

                          委員    劉雅榛 14 

                          委員    陳昱瑄 15 

                          委員    何明修 16 

                          委員    蕭源廷 17 

  18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19 

縣  長   王 惠 美 20 

本件訴願人如不服決定，得於訴願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21 

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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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南區五權南路 99 號） 1 


